“走出去”企业境外上市税收风险自查报告

（请尽量详细说明相关情况）

一、居民企业基本情况

    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类型、所属行业、境外上市基本情况。

二、“走出去”基本情况

（一）非居民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是否与境内设立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是否代扣代缴了企业所得税？ 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2018年度是否发生股权转让？是直接转让还是间接转让？如果是直接转让，判断是否符合特殊性重组、资产划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允许纳税递延的情形？转让者为个人的情况下，应关注个人持股来源地，如果是通过沪港通持有，不征税。

如果是间接转让，区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进行分析。涉及企业所得税的情形下，按照《国家税务总局规范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所得税若干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号）（以下简称“7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处理。

是否有董事高管薪酬涉税风险。

境外上市企业发放的薪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需要关注：

（1）该董事高管是否应履行居民纳税义务。可以从国籍进行判断。如果该人士为外国国籍，或港、澳、台地区人士，则需要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住所和在境内居住时间标准判断其是否应履行居民纳税义务。

（2） 境外发放的薪酬是否与纳税人当月境内工资合并计税。

（3）董事绩效年薪运用特殊算法是否多次使用。

（4）董事费根据是否执行事务判断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劳务报酬所得征税。

（四）是否有股权激励涉税风险？

股权激励涉税风险体现在：

（1）行权人行权时没有纳税意识

境外上市公司的行权人在行权时，由于其没有获得货币性所得，因此不认为其有纳税义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行权价低于市场价之间的差额，其实是由于他们的任职才产生的潜在收益，需要纳税。

（2）无扣缴义务人，需由纳税人自行申报

代办行权事项的境外上市公司在法律上并无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所以无法代扣个人所得税。因此对于行权后产生的纳税义务, 应当由纳税人自行申报个人所得税。

（3）交易行为隐蔽，无法及时发现

行权计划长达数年，并且有一定的行权条件，个人会根据股票市场行情自行选择行权时间,交易行为快速隐蔽，且比较分散。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得到相关信息进行涉税提醒，尤其是当外管共享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

（4）计算复杂

股权激励有三种类型，每种类型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方法都不尽相同，且要素繁多。此外，对行权前转让、行权时、行权后转让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加以区分，并按照不同税目进行计算纳税。因此，对于这种非经常性项目，计算的准确性不高，很容易产生少缴税款的风险。

三、自查工作情况

详细说明针对《“走出去”企业境外上市税收风险自查工作要求》中提出的风险点开展自查的具体情况，逐一说明自查是否发现涉税问题，以及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

同时说明是否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其他问题，以及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

联系人：                  手机号码：

                                  纳税人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